
113學年度上學期社團申請 

【附件二】課程計劃表 

 

    古箏    社 

堂次 預計授課內容 備註 

課程簡介 
雙聲部合奏教學，亦可增添不同於獨自彈奏樂趣，更能練習團隊合奏時的節

拍穩定及團隊默契。 
 

1 <小城故事>第一、二段  

2 <小城故事>第一、二段  

3 <小城故事>第三段  

4 <小城故事>全  

5 <小城故事>全  

6 <駛犁歌>合奏  

7 <駛犁歌>合奏  

8 <駛犁歌>合奏  

9 <駛犁歌>合奏  

10 <駛犁歌>合奏 <小城故事>複習  

11 <小城故事><駛犁歌>複習、背譜  

12 <小城故事><駛犁歌>複習、背譜 。雙手四點練習  

13 <小城故事><駛犁歌>複習、背譜  。雙手四點練習  

14 雙手四點變奏練習。  

15 左手四點指序加右手搖指練習  

※ 以上課程會依小朋友的學習能力作調整，僅為參考。 

※ 上課若適逢放假日或彈性放假日，請自行與學員聯繫，順延補課，務必上滿原訂

堂課(15堂)。 

※ 課程計畫表在報名期間會公布在學校網站，供家長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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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講師簡介 

姓名 徐滋華 

社團       古箏    社 

相關學歷 

 

中國文化大學中國音樂學系學士 

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 

相關經歷 

曾任桃園市東門國小 中壢信義國小古箏社團老師 

現為桃園市文山國小 蘆竹鄉龍安國小古箏社團老師 

 

備註 
 

教材費：_100元  教材費說明：_膠帶一卷、樂譜影印、備弦_____ 

※ 社團活動之師資優先遴聘校內具有專長之教師擔任。外聘師資，講師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 

(1) 具有專長之合格教師。 

(2) 未具有教師資格者，應具有相關專長素養，並持有下列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一： 

1. 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業以上程度者。 

2. 曾獲選為省市(直轄市)級以上相關專長之代表隊一年以上資歷者；或曾參加上述

層級機構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、展示、競賽者。 

3. 曾獲得國家級、省市(直轄市)級，公開之能力檢定、檢核或鑑別證書者。 

前項第二款所稱學經歷，以經政府機關合法立案之學校、學術機構及政府機關所頒

發之證書、證照或相關證明文件為限。未具備前項學經歷，有特殊專長者，得由學

校自行認定之，擔任助教者亦同。 

(3) 其他：經校內社團審查會審查通過者。 

 

 

 

※ 【附件三】講師簡介在報名期間會公布在學校網站，供家長參考。 

 

 


